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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水利许可〔2025〕22 号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关于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

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交的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工程水土保

持方案审批申请（项目代码：2112-500112-04-01-799020）和

《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收

悉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

二条第一项规定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工程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宝

圣湖街道农业园区果塘湖 9 社(上果路东侧)，项目区中心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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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标为(东经 106°35'43.34"，北纬 29°38'28.16")。项目占地面

积约 5.22hm2，均为永久占地，扩建规模 6.0 万 m3/d，总建

筑面积 3215.89m2，总计容建筑面积 3254.58m2，总绿化面积

约 2.85hm2，绿地率 54.60%，停车位为 23 个。建设内容包括

拟新建生产管理用房(3F)，二沉池、配水排泥井及污泥泵房(1

F)，V 型滤池(1F)，接触消毒池、回用水泵房及配电间(1F)，

粗、细格栅间及旋流沉砂池(1F)，生物池(1F)，污泥浓缩池(1

F)，除臭生物滤池(1F)，生产废水调节池及出水在线监测室(1

F)等建构筑物、绿化、停车位、管网设施及场内道路等。项

目挖方量 61.18万 m3，填方量 0.83 万 m3，余方 60.35万 m3，

余方运至渝北区两路组团 G 标准分区 G59、C61地块场平回

填综合利用处理。项目已于 2025 年 4 月开工，预计于 2026

年 9 月完工，总工期 18 个月。工程总投资 39522.94 万元，

其中土建投资 31058.11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建设单位自筹及银

行贷款，项目不涉及拆迁安置和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（一）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相关资

料等基本正确。

（二）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6 年。

（三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，水土流失防治

责任范围面积为 5.22hm2。

（四）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

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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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。其中：水土流失治

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4%，林草植

被恢复率 97%，林草覆盖率 27%。

（六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

系。

（七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

三、水土保持方案投资

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843.17 万元，其中主体已列投资 7

71.13万元，方案新增投资 72.04万元。方案新增投资中：监

测措施 10.42 万元，临时措施 26.07万元，独立费用 24.58万

元，基本预备费 3.67 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7.30436 万元（免

征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，认真做好项

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

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，禁止随意占压破坏地貌

植被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后依法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

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。在工程建设期间应将水土保持

监测季报按规定在网站公开，同时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

部公开，并按规定向我局按时报送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。

（四）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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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监理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
（五）及时向区税务局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（六）本方案批准后，项目的地点、规模、水土保持措

施等发生重大变更，符合“水利部第 53 号令”第十六条明确的

情形，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局审批。确需

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的，或者因弃

渣量增加导致弃渣场等级提高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开展弃

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证，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

告，并报我局审批。

（七）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后续设计落实各

项水土保持措施，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

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水土流失。

（八）工程完工后、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及时组织开展水

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并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 3 个

月内，向我局报备验收材料（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、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）。

（九）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 3 年，自批准之日起计

算。

附件：1．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工程特性表

2．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工程专家评审意见

3．专家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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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
2025年７月 1 日

（联系人：邓晨旭；联系电话：860164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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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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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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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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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７月 1 日印发


